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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空港股份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463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59 

 

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与控股股东签署《解除托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不包括本次关联交易，过去 12 个月，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

发公司”）进行的关联交易共 13 次，累计金额 319 万元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2015 年底，根据北京市顺义区整体规划调整，顺义区国资委对区内企业进

行了合并划转，公司控股股东开发公司作为划入方划入了部分资产及相关业务。

划入的资产/股权中，北京空港物流基地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流基地开

发公司”）和北京国门金桥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桥置业”）所从事的土地

一级开发业务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空港亿兆开发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

兆地产”）所从事的业务相同。 

为了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，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与开发公司及开

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门空港经济技术开发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国门开发中心”）

签订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，开发公司及国门开发中心委托公司对物流基地开发公司

及金桥置业实施托管经营，托管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

托管费用 200 万元/年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刊登于中国证

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

的《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<委托管理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）。 

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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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化业务布局、调整产业结构，减少缺乏竞争力的资产对公司整体利润的

影响，公司已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亿兆地产 80%股权转让给物

流基地开发公司，并不再开展土地开发相关业务，为此，公司拟与开发公司及国

门开发中心三方签订《解除托管协议》，终止原《委托管理协议》的履行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开发公司进行

的关联交易额为 319 万元，没有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。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住所：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内 

法定代表人：赵志齐 

注册资本：18,8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1993 年 09 月 15 日 

主营业务：销售五金、交电（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）、化工、百货、建筑材

料（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）；工业项目、工业技术、高科技工业的开发、咨询服

务；土地开发；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（国

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

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实际控制人：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根据北京恒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北京空港经济

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开发公

司的资产总额为 2,142,173,375.29 元，净资产额为 1,242,607,789.49 元，2019

年开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,015,163.64 元，净利润 -30,339,376.82 元。（以

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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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：开发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9.91%股份，为公司控

股股东。 

（二）北京国门空港经济技术开发中心 

企业性质：全民所有制 

住所：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东路 2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韩剑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07 年 09 月 27 日 

主营业务：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；信息咨询（中介服务除外）；

投资管理；土地管理；物业管理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

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实际控制人：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根据北京恒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北京国门空港

经济技术开发中心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国

门开发中心的资产总额为 353,823,541.07 元，净资产额为-183,848,389.74 元，

2019 年国门开发中心实现营业收入 0元，净利润 -8,767,110.21 元。（以上财务

数据已经审计） 

关联关系：北京国门空港经济技术开发中心为公司控股股东开发公司全资子

公司，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 

（一）北京空港物流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住所：北京市顺义区空港物流基地内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文松 

注册资本：36,836.36 万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02 年 7 月 17 日 

主营业务：土地开发、土地整理；物业管理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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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实际控制人：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根据北京恒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北京空港物流

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

物 流 基地 开 发公 司的 资 产总 额 为  686,167,370.43 元 ， 净资 产 额为 

624,232,929.26 元，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,814,003.23 元，净利润

42,908,466.50 元。（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）。 

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物流基地开发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664,708,643.45

元，净资产额为 616,717,350.52 元，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物流基地开发公司

实现营业收入 126,952.02 元，净利润-898,573.02 元（以上财务数据未审计） 

（二）北京国门金桥置业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住所：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东路 2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振宇 

注册资本：20,096 万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08 年 1 月 24 日 

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；土地整理；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；装饰

设计、装饰信息咨询；销售装饰材料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

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实际控制人：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根据北京恒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北京国门金桥

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桥置业

的资产总额为 2,858,018,542.25 元，净资产额为 142,392,807.47 元，2019 年

金桥置业实现营业收入 1,609,224.96 元，净利润-9,606,551.64 元。（以上财务

数据已经审计）； 

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金桥置业的资产总额为 2,773,110,460.13 元，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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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额为 139,232,790.39 元，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金桥置业实现营业收入

10,637,160.76 元，净利润-3,159,599.87 元（以上财务数据未审计）。 

四、《解除托管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原委托方（甲方一）：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

原委托方（甲方二）：北京国门空港经济技术开发中心 

原受托方（乙方）：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一持有物流基地开发公司 100%股权，甲方二持有金桥置业 100%股权，

甲方一持有甲方二 100%股权，甲方一、甲方二以下合称甲方。 

（一）委托管理协议的解除：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，《委托管理协议》效

力终止。从《委托管理协议》解除之日起，除本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之外，

《委托管理协议》项下的其他各项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，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解除

《委托管理协议》。 

（二）费用结算：《委托管理协议》履行期间甲方与乙方间尚未结清的托管

费等费用按照《委托管理协议》第五条约定之标准在本协议生效后 3个月内完成

结算并支付。 

（三）交割工作： 

1、乙方应向甲方指定工作人员移交管理期间的工作成果，包括但不限于托

管标的设立文件、管理文件、资产凭证等托管标的经营管理资料。 

2、乙方需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完成交接工作。 

（四）协议的生效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： 

1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成

立，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2、甲乙双方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，须签署书面协议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考虑到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，公司决定解除托管事项，托管事

项解除后，公司将不再从事土地开发相关业务，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、调整

业务方向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 

六、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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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并出具审核

意见后，提交董事会审议。2020 年 12 月 1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

议以四票同意、零票反对、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控股股东签

署<解除托管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韩剑先生、李斗先生回避表决。

公司独立董事吴红女士、李金通先生、王再文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

独立意见，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考虑到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，公司决定解除托管事项，

托管事项解除后，公司将不再从事土地开发相关业务，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、

调整业务方向； 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合理、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

利益的情况；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董事会在审议上

述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。 

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《解除托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

事项的议案。 

七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； 

（二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对公司签署《解除托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

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； 

（三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 日 


